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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为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推动透明、公开行政执法，建立了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行政处罚决定作为

政府信息中的一种，亦于《行政处罚法》第48条规定了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之条款。然而，信息技术手段

的发展致使行政处罚决定中的个人信息在公开中面临如下问题：简单直接公开行政相对人的身份信息及

违法信息后，所引起的社会压力和连锁反应是否与其应当受到的行政处罚相匹配；因轻微违法而受到行

政处罚的行政相对人是否拥有个人信息受到法律保护的权益。因此，确保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制度推进政

府转型、惩戒违法行为以及社会公众警示教育等功能得以正常发挥的前提下，需要平衡行政处罚决定公

开与个人信息保护两种制度的需求，保障行政相对人个人信息及隐私的合法权益，规范行政主体执法行

为，实现行政执法中的良法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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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ment functions and transparent and open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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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strative law enforcement, China has established a system of open government information. As 
a kind of government information, the principle of disclosure of administrative penalty decisions 
is also stipulated in Article 5 of the Administrative Penalty Law. However,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eans has led to the following problems in the disclosure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in administrative penalty decisions: whether the social pressure and chain reac-
tion caused by the simple and direct disclosure of the administrative counterpart’s identity in-
formation and information about the violation of the law is commensurate with the adminis-
trative penalty he/she should receive; whether the administrative counterpart who is subject 
to administrative penalty for minor violations of the law has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person-
al information protected by law. Therefore, under the premise of ensuring that the system of 
disclosure of decisions on administrative penalties promot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gov-
ernment, punishes violations of the law, and warns and educates the public, it is necessary to 
balance the needs of both the system of disclosure of decisions on administrative penalties and 
the system of protection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to safeguard the lawful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and privacy of the administrative counterparts, and to standardize 
the law enforcement behavior of the administrative entity, so as to realize the good governance 
of good laws and good governance of the administrative law enfor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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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行政处罚决定公开，是我国推进行政执法“三项”制度改革的延续，也是大数据时代下推动监管、

推动透明政府建设的实践延伸。2015 年 6 月，国务院办公厅就政府信息公开和数据的开放做出了具体规

定：要求自做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 7 个工作日内公开。。2019 年 4 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公布，明确将行政处罚决定纳入政府信息公开的范畴。

2021 年 1 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公布，第 48 条规定，

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依法公开。 
由此可见，政府信息公开作为我国在逐渐推进透明政府的建设中的重要环节，对于行政处罚决定公

开的要求，也随着立法的精细化与具体化而随之更加明确。行政处罚决定公开所带来的制裁性效果能够

对社会公众产生良好的威慑及警示监督的效果，同时也能弥补刑法所未能涉猎的轻度违法领域。大数据

与信息技术的运用，使得个人信息收集与识别能力被大力提升，导致信息主体因个人信息泄露所遭受权

益侵害的事件层出不穷，同时造成第三人利用公示的个人信息对信息主体造成危及人身或财产方面犯罪

的风险。因此，由行政处罚决定公开而导致行政相对人面临个人信息泄露所带来的风险问题不可忽视。

因此，平衡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与个人信息保护的两种需求，确保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制度的功能得以有效

发挥的前提下兼顾保障行政相对人个人信息及隐私的合法权益，规范行政主体执法行为对个人信息的保

护，是当下亟须解决的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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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问题的提出 

2021 年 7 月 31 日，歌手吴某因涉嫖娼被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依法行政拘留。1本案件经由在某社

交平台上公布后，为满足部分网民对吴某处以行政处罚的案件细节的探求，有关行政机关将案件具体情

况在互联网平台上公开。同年 9 月，钢琴家李某因嫖娼被北京市公安局予以行政处罚，同样是因社会公

众对该案件细节的探求，有关机关将案件卷宗所记载的具体细节在互联网平台上公开。22014 年，演员黄

某因嫖娼被北京公安于某社交平台予以通报。3随后，北京公安将该案件的实录、案底照以及电子卷宗公

布在网络平台上。 
上述系列案例的共性在于：行政相对人均为具有一定社会知名度的公众人物。在针对其所作出的行

政处罚公开后，行政相对人的个人信息也随之被公开，由此引发了社会热议。诚然，作为社会公众人物，

其一言一行对社会大众具有示范和榜样作用，其失德行为所遭受的舆论制裁严苛于普通群众，但这样的

结局是存在其合理性。但值得思考的是，因行政处罚决定的公开致使行政相对人陷入社会舆论狂潮，并

承载社会所给予的评价与制裁，更甚者讲行政相对人陷入“社会性死亡”境地，这种后果对于行政处罚

相对人来说是否过于苛责？一旦简单直接公开行政相对人的身份信息及违法信息后，所引起的社会压力

和连锁反应是否与其应当受到的行政处罚相匹配，是否与其违法行为程度相匹配？被予以行政处罚的当

事人是否还拥有诉请保护其个人信息及隐私的权利？如果要在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下实现对行政相对人个

人信息权益给予法律上的保护，是否可以直接援引《个人信息保护法》中的相关规定？若能援引，那么

又如何与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制度相衔接？如果能够衔接，在衔接中的具体运行规则又是哪些呢？ 
在当前大数据时代下，个人信息的保护愈来愈受到重视，然而行政处罚决定的公开惩戒、警示功能

实现又会导致行政处罚主体忽视对个人信息保护的需求，致使个人信息不加甄别后公开所引发个人信息

权益的受侵害之嫌[1]。因此，存在侵犯个人信息及隐私权风险可能的行政处罚决定，需要以法的“谦抑

性”为导向，重新考虑保障行政相对人个人信息及隐私等合法权益，妥善处理行政相对人的个人信息进

行后再予以公开。 

3. 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中个人信息保护的实证分析 

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与个人信息的关联程度的大小，取决于行政处罚决定的内容。针对不同违法行为

会作出不同的行政处罚决定，而违法行为会直接决定是否与行政相对人的个人信息的关联性程度。因此，

要探讨行政处罚决定与个人信息之间的关联性，首先要根据行政处罚决定所针对的违法行为对行政处罚

决定进行分类。其次，行政处罚决定的内容由违法行为决定，违法行为则由其所侵犯的利益所体现。最

后，根据违法行为所侵犯的法益，即行政处罚所维护的法益，对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分类。分类完毕后，

根据不同类型的行政处罚决定来分析其与是否与个人信息保护的问题相关联，是否存在侵犯个人信息的

风险。 

3.1. 监管类行政处罚决定 

监管类行政处罚决定，是指受政府监管的行为或者团体违反相关管理规定而被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

[2]。监管类行政处罚决定中的行政相对人一般为法人组织，例如企业、公司或社团组织等。此类违法行

为多与社会公共利益紧密相连，行政相对人的违法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及发展，因此

具有一定的社会性质。案例如下，见表 1： 

 

 

1《情况通报》，载微信公众号“平安北京朝阳”，2021 年 7 月 22 日。 
2《情况通报》，载微信公众号“平安北京朝阳”，2021 年 10 月 21 日。 
3《演员黄海波因嫖娼被收容教育半年》，载“央视新闻”，2014 年 5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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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Case 1 Bull Group Co Ltd monopoly agreement 
表 1. 案例 1 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垄断协议案 4 

行政处罚决定文书号： 浙市监案[2021] 4 号 

案件名称： 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垄断协议案 

被处罚对象名称： 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被处罚单位法定代表人姓名： 阮某某 

主要违法事实： 

经查，当事人自 2014 年至 2020 年，在全国范围内(不含港澳台地区，下同)在转

换器、墙壁开关插座、LED 照明、数码配件等电源连接和用电延伸性产品零售

渠道与交易相对人(经销商)达成并实施固定和限定价格的垄断协议，排除、限制

了市场竞争，损害了消费者利益。 

行政处罚种类、依据： 垄断协议 

行政处罚内容： 决定对当事人作出以下处理：对当事人处以一起 2020 年度中国境内销售额 98.27
亿元 3%的罚款，计 2.9481 亿元。 

 
按照行政处罚决定的内容及结构进行划分，其中包含重要内容及违法信息的主要体现在：行政相对

人的基本信息、行政相对人的违法事实以及行政处罚信息三部分。 
首先，案例 1 是针对企业法人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显而易见，在以企业法人等组织作为行政相

对人的行政处罚决定中，对于个人信息的公示普遍较少，至多会将法定代表人的姓名进行公开，其余个

人信息普遍是没有被公开的。由此可知，监管类行政处罚决定中所包含的个人信息体量较小，因此该类

行政处罚决定与个人信息的关联程度较低，也不会出现因行政处罚决定公开而出现的侵犯行政相对人信

息及隐私的问题。另外，从该行政处罚决定所维护的权益角度进行分析可知，行政相对人的身份多为企

业等法人组织，而非为个人主体。 
监管类行政处罚决定关涉社会利益，这样就决定了监管类行政处罚决定因对社会具有一定影响被列

为依法应当公开的行列。综上，行政处罚决定公示的信息并不会涉及到个人信息，也并不会存在侵犯个

人隐私的可能。该类行政处罚决定多为一种对社会公众基于风险的提示、引导和指导，以维护公共利益

为目的，防止风险的扩大化。因此，对于此类的行政处罚决定维护的是社会公益，属于依法应当公开的

行政处罚决定。所以，该类行政处罚决定不在本篇论文讨论的范围内。 

3.2. 社会管理类行政处罚决定 

社会管理类行政处罚决定，是指自然人主体违反社会治安管理法等规章制度所产生的违法信息[2]。
例如：交通违章处罚信息、治安管理处罚信息等。社会管理类行政处罚决定书的主体多为自然人，被处

罚的行为多为因违反道德或社会公序良俗的行为。这类违法行为所造成的后果，一般与自然人权益相关，

与社会影响牵涉较小，因此该类行政处罚决定的社会属性不如监管类行政处罚决定。具体案例如下，见

表 2： 
 

 

 

4关于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垄断协议案的行政处罚结果， 
https://www.zjzwfw.gov.cn/zjservice/matter/punishment/detail.do?unid=330000202021110004&webid=1&guid=33000020202111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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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Case 2 Sun Moumou allegedly organised tourism activities at unreasonably low prices, enticed tourists and ob-
tained improper benefits such as kickbacks by arranging shopping 
表 2. 案例 2 孙某某涉嫌以不合理的低价组织旅游活动，诱骗旅游者，并通过安排购物获取回扣等不正当利益案 5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杭文罚字[2021]7 号 

被处罚单位(被处罚人)： 孙某某 

执法部门： [浙江省杭州市]杭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 

作出行政处罚的日期： 2021-08-20 

主要违法事实： 

1.当事人：孙某某 
2.身份证号码：XXXX 
3.住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紫萱路 279 号领府 1 号楼 12A03 室 
4.违法事实：以不合理的低价组织旅游活动，诱骗旅游者，并通过安排购物获取

回扣等不正当利益。 
5.证据：略 

行政处罚的种类和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给予孙某责令当事人

改正违法行为，罚款人民币 2000 元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的执行方式和期限： 行政拘留送杭州市拘留所执行。 

处罚结果： 责令改正违法行为，罚款人民币 2000 元。 

 
案例 2 孙某某涉嫌以不合理的低价组织旅游活动，诱骗旅游者，并通过安排购物获取回扣等不正当

利益案。该案中，自然人孙某因违反《旅游法》，而被给予责令改正违法行为，罚款 2000 元的行政处罚

案件。 
从法益角度分析，孙某的以不合理低价组织旅游活动，诱骗旅游者并获取回扣是侵犯了游客的消费

者权益及财产权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根据孙某的违法事实可知：其违法行为主要为诱骗游客，以安

排购物的手段获取回扣，孙某侵害的是游客的消费者权益及财产权，该权益为私人权益并不属于社会利

益。但是存在如果不对孙某的违法行为进行惩处，则会助长旅游行业的不良风气，侵害更多消费者的权

益的情况。因此，本质上孙某所侵犯的法益仍是自然人的权益，不具有社会属性。 
从该行政主体角度分析，该行政处罚决定与赵某某猥亵案相比，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为文

化广电旅游局，不具有赵某某猥亵案的行政主体的特殊性。因此，该行政机关在对该行政处罚决定进行

公开时并未对处罚的内容进行审慎考虑，以至于出现侵犯个人信息及隐私的情况。 
从行政处罚决定的内容分析，在对违法事实进行公开部分，对行政相对人的个人信息了列举：姓名、

身份证号码以及住址。根据表 2 所展示的内容可知，该行政主体公开的行政处罚未对个人信息进行妥善

处理。行政相对人的姓名进行了全面展示，身份证号码进行全覆盖遮蔽，对住址则是将具体街道名称采

取了覆盖。这种对个人信息采取的措施实为不妥，特别是对行政相对人住址的处理更是暴露了行政机关

在对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中的漏洞。在如今的地址检索平台中，只需输入小区名号，辅之任一能够限缩的

其他地址信息，如省或市或区，均能进行精确定位。行政机关在省、市、区、路、小区名及门牌号均完

备的情况下，仅对该地址的所属街道名称进行覆盖，属实为一种无效的保护措施，无疑是会对行政相对

人的隐私安全带来巨大隐患。他人可借该行政处罚决定公开所展示的姓名及住址对其进行精准识别，结

合手段获取该信息主体其他个人信息，对该行政相对人采取诈骗、盗窃个人信息等不法行为。 

 

 

5孙某涉嫌以不合理的低价组织旅游活动，诱骗旅游者，并通过安排购物获取回扣等不正当利益案 
https://www.zjzwfw.gov.cn/zjservice/matter/punishment/detail.do?unid=11330100MB167495572021007&webid=2&guid=9e5f974f-5c87-4
850-9f83-3ee2281bc884，2023 年 4 月 1 日。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3.114411
https://www.zjzwfw.gov.cn/zjservice/matter/punishment/detail.do?unid=11330100MB167495572021007&webid=2&guid=9e5f974f-5c87-4850-9f83-3ee2281bc884
https://www.zjzwfw.gov.cn/zjservice/matter/punishment/detail.do?unid=11330100MB167495572021007&webid=2&guid=9e5f974f-5c87-4850-9f83-3ee2281bc884


杜梅 
 

 

DOI: 10.12677/ojls.2023.114411 2875 法学 
 

由此可见，当行政机关缺乏对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审慎以及对敏感个人信息的识别能力时，在一定

程度上会成为侵犯个人信息的主体，或是带来使行政相对人遭受人身及财产损害的风险。因此，在行政

处罚决定公开中，应当对行政机关的公开行为进行规范，对个人信息的公开进行审慎妥善处理，避免造

成对行政相对人权益二次伤害。 
社会类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与个人信息的关联程度最高，这也就决定了在社会类行政处罚决定的公开

中极易出现对行政相对人信息造成损害的情况。再者，因行政机关的不同致使行政处罚决定在公开中的

形式也不尽相同，所以导致各行政机关在处理个人信息时存在很大的差异。除却公安机关受到监管的较

多且执法行为更为规范外，多数的行政机关对处罚决定公开的行为并无统一的规范行为，并且对个人信

息的处理也无确定的章法，因此导致行政机关在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中难以妥善处理个人信息并保障行政

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所以，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亟须规范化的指引来约束各个行政机关的公开行为，保障

行政相对人的个人信息及隐私权益。 

3.3. 小结 

如果不对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分类讨论，将难以厘清不同行政处罚决定的共性与个性[3]。因此，行政

处罚决定的分类应当从其所维护的法益为出发点进讨论，不同类型的行政处罚决定，其维护的法益也不

尽相同，与个人信息关联程度也有所不同。如果该行政处罚决定维护是社会法益，那么该行政处罚决定

具有公开的必要；如果维护的是私人法益，该行政处罚决定因此不具有社会属性，即不存在因公开造成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况。在上述两种行政处罚决定中，社会管理类行政处罚决定因其所维护的法益区

别于其他两种类型的行政处罚决定，所以在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中肩负其他行政处罚决定所不具有的个人

信息保护的义务。监管类行政处罚决定的公开目的更多因其涉及社会利益以及公众利益，如不公开不足

以惩戒行政相对以及向社会公众提示风险，难以完善国家及社会信用体系的构建。诚然，行政处罚决定

公开的目的在于通过对他人的处罚对社会公众起到警示、教育及指引的作用[4]，因此行政处罚决定在公

开中的重点应是该违法行为以及针对违法行为作出的处罚，而不是该案件当中行政相对人的个人信息。 
综上，行政机关应当承担在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中对行政相对人个人信息保护的责任，即在厘清行政

处罚决定的类型前提下，对当中所涉及的行政相对人的个人信息及隐私进行去标识化处理后再予以公开

[5]，有且仅在不公开涉及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会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需要经过行政机关依法或

理性裁量后对上述信息决定是否公开[6]。 

4. 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与个人信息保护的困境 

4.1. 理论上权益保护位阶的抉择困境 

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与个人信息的保护两者之间的冲突本质上为知情权与隐私权为代表的公权益与私

权益位阶抉择的问题。《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 5 条均强调了政府信息以公开为原则。2021 年《行政处

罚法》第 48 条规定了关于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依法公开的情形。根据上述法条可解读出：行政法领域中，

行政处罚决定公开所维护的公权益的位阶并非一定在个人信息保护的私权益之上。公法领域对个人信息

及隐私的保护是小心而又谨慎；对于私权与公权的权益抉择问题，在公法领域中会将私权益的保护置于

公权之上，即公权行使是必然，但必须以不损害私权益为前提。可以说，行政法领域虽强调了保障社会

公众知情权的重要性，但同时也考虑到对隐私权的维护，允许在特殊情况下隐私权优先于知情权。因此，

在公法领域中对私权益的保护是小心而又谨慎的。在私法领域中对于私权与公权的权益抉择刚好与公法

领域相反：民法对私权益的保护，即隐私权，实则是需要让位于公权益，即知情权、监督权等。民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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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认为，公民享有法律保护的隐私权，但隐私权在某些情况下须让步于知情权。例如，如果对某人隐私

权予以保护会致使公共利益造成不利的影响，政府则会将公共利益置于个人隐私权之上，选择牺牲少数

人的隐私权而保护社会公共利益进行相关信息的公开。因此，在民法学界，民法强调的权利本位非为以

个人利益为本位，如果私权益的保护有碍公权力的行使的，应当牺牲该私权益以公权力的实现。如此纠

结的立法凸显了知情权与隐私权在我国法学界中对两者地位孰高孰低的分辨实在困难，显而易见知情权

与隐私权两者之争在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中更甚。 

4.2. 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立法规范缺陷 

4.2.1. 公开原则之间的冲突 
《行政处罚法》第 4 条规定：行政处罚遵循公正、公开的原则。因此，有学者对该条款进行解释时

认为，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应当遵循必须公开的原则[7]。行政处罚决定的公开与公民知情权、监督权密切

相关，上述权利均为公民的宪法权利，所以行政处罚决定的公开是保障公民能够行使参与政治管理的宪

法权利的前提。因此，行政处罚决定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原则具有强有力的宪法为其背书。除

此之外，在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在其功能的实现上，能够在执法过程中帮助执法机关通过行政处罚决定公

开倒逼行政相对人因顾及社会评价、声誉及名誉而积极履行相应义务，从而警示社会遵纪守法。 
然而，对行政处罚决定的公开，也有学者认为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应当以“不公开为原则”，即一般

的行政处罚案件，原则上无须主动公开[1]。因为，一般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涉及社会利益，或是不公开会

对社会造成重大影响，如果予以公开，可能会侵犯行政相对人的隐私权[8]。除此之外，对行政处罚决定

进行全公开的话，无疑加重行政机关的工作负担，一定程度上过度消耗了人力和物力资源。《行政处罚

法》第 48 条：“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依法公开”。《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 15 条：

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公开会对第三方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政府信息，行政机关不得公开。按照上

述条款解释，则是均对行政处罚决定的公开采取了限制性规定。行政机关所作出的所有行政处罚决定并

非全部予以公开，而是该行政处罚决定具有一定社会影响时才应当依法公开。 
因此，行政机关对于其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是按照原有第 4 条规定进行无差别公开，还是按照第 48

条对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筛选后再公开，并无相关的行政法律规范或司法解释给

出具体的指引。 

4.2.2. 公开的边界模糊性 
《行政处罚法》第 48 条规定，是为对行政处罚决定的公开加以了“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限制[9]。

但是除该条款之外，并无其他条款或解释对“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标准或认定办法给予确切的指引。

如果无法对第 48 条“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给予合理且统一的认定标准或路径，那么该条款将会导致不

同行政机关在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中肆意自由裁量。 
在缺乏对“社会影响”认定的解释下，第 48 条对于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中的个人信息保护实则不具有

正面推进效用。原因在于，根据第 48 条规定具有一定社会影响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依法公开，但“一定社

会影响”该如何解释，即社会影响是与社会公共利益相关抑或是与社会风气良俗相关、如何判定“一定”

程度的标准均无定论。如果社会影响与社会公共利益相关，那么针对公民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是否对

社会公众具有一定影响，该行政处罚决定是否有必要全部公开，或者是否需要通过对该公民的个人信息

全部公开来发挥其警示、指引及教育的社会作用。如果行政机关选择将针对公民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

的全部公开来实现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惩戒、威慑、指引及教育功能，那么在该情况下要对行政相对人

采取个人信息保护措施是毫无意义的。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3.114411


杜梅 
 

 

DOI: 10.12677/ojls.2023.114411 2877 法学 
 

4.3. 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功能定位不清晰 

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制度的功能在于强化公民及社会对行政机关在执法过程中的监督并通过行政处罚

决定公开制度向全社会警示风险及维护公共利益[8]。在近几年的运行过程中，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制度目

的和功能不再如以往单一，其外延均有不同程度的丰富。行政处罚具有多种类型，以申诫罚为例，该种

处罚最为明显的效用为对行政相对人的声誉、名誉造成负面评价。章志远教授认为行政处罚决定公开是

一种声誉罚，即通过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倒逼违法者约束自身行为，同时对警示社会公众以此为戒；这种

惩罚效用的实现建立在对行政相对人身份信息、违法行为及处罚内容的完全公开之上。因此，在实践过

程中，行政处罚决定公开本身增加了“声誉制裁”的功能，发挥了声誉罚的作用。在特殊领域中，如生

态和食品安全，需要通过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声誉罚功能对上述公益进行倾斜性保护；行政决定制度公

开作为声誉罚具备传统法文化基础，因为此正是“传统耻感文化”的延伸[10]。不能否认的是行政处罚决

定公开本身具有一定惩戒性，公开行政相对人的违法行为，势必会直接影响到行政相对人的名誉及信誉

[11]，而这种在社会舆论层面所带来的制裁性，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行政处罚本身给予的制裁效果。声誉

罚的本质是在法律执行系统中引入社会评价机制。如果直接将声誉制裁的效果作为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制

度的功能，那么可能会造成行政处罚体系的功能紊乱。 
再者，2021 年修订的《行政处罚法》在行政处罚的种类中增加了“通报批评 6”这一处罚类型。对

于该处罚种类的解释，有地方政府执法部门认为：通报批评为声誉罚的一种，是行政机关向违法者发出

的警戒，对其名誉、荣誉信誉施加影响，引起精神上的警惕。7因此，本次的行政处罚法的修订将声誉罚

的功能以特定的“警告、通报批评”的处罚类型体现出来。所以，直接将所有行政处罚的公开都视为具

有声誉罚的效果，那么《行政处罚法》第 9 条第 1 款所规定的“警告、通报批评”的处罚将在行政处罚

体系中处于被架空的地位，增补“通报批评”也将毫无意义。 
最后，将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制度视为声誉罚，难免会存在对行政相对人造成二次处罚的情形，违背

了《行政处罚法》第 29 条 8的基本原则。当事人应其违法行为受到执法机关的处罚后，针对该违法行为

的追责已经实施完毕。如果将行政处罚决定的公开视为声誉罚，政府仅是为完善监督、保障公众知情权

的义务的履行而公开行政处罚决定的行为视为又一行政处罚，无疑是在原已执行完毕的追责之后，再次

进行追责并加以惩处。 

4.4. 两种制度衔接的断层 

近年来，大数据等互联网技术的应用，使得对个人信息保护的需求愈演愈烈。2021 年，《个人信息

保护法》于 11 月正式实施。在此背景下，《行政处罚法》关于行政处罚决定公开规定的细化，仅是在行

政处罚公开限制性条件方面进行了增补。如果说“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属于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在考虑社

会情况下对隐私权以及个人信息保护所作出进一步考虑，但该规定确实会存在难以将个人信息保护及隐

私纳入行政处罚决定公开考虑的范围，两种制度无法实现衔接的互洽的情况。 
首先，《行政处罚法》第 4 条规定的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原则为“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

根据该条款的解释，行政处罚决定应是无一例外地被公开。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目的在于对违法行为的

惩戒，对社会公众的警示和教育以及对指引社会公众规避风险。如果将行政相对人的身份信息和违法信

息公示得越详细，那么行政处罚决定目的的实现会更有利。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将个人信息和隐私的保

 

 

6《行政处罚法》第 9 条：行政处罚的种类：(一) 警告、通报批评。 
7《行政处罚种类和设定(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释义系列之一》，载《山西林业》，2022 年第 2 期。 
8《行政处罚法》第 29 条：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的行政处罚。同一个违法行为违反多个法律规范的应当

给予罚款处罚的，按照罚款数额高的规定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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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纳入行政处罚决定公开斟酌的范畴概率是较小的。所以在政务公开网站页面进行检索发现，或多或少

的行政处罚决定在对行政相对人或第三人的隐私及个人信息都存在过度公开的情形。 
其次，“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是行政处罚公开的限制条件。但现有法律对“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

的认定仍无统一的论证，不同的学者具有不同的观点。根据前文所述，对“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认

定的核心在于公共利益，但是对于是否影响公共利益认定又存在争议。例如，知名人物因违法治安管理

规定的处罚，这种违法行为仅是其违反社会伦理道德。虽然知名人物的失德的确会引起社会舆论狂潮，

特别是明星或演艺圈偶像，其行为很大程度会成为青少年模仿的对象，所以知名人物的行为规范需要被

特别注意。但这并不是知名人物违反治安管理规定被予以行政处罚后被要求公开所有违法细节的原因。

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目的应当符合第 48 条的规定，不能因身份的特殊被予以“特殊”的对待[2]。鉴于此，

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八条虽对行政处罚决定公开设定了限制性条件，但该条件内涵和外延的解释或过于模

糊，难以将其与个人信息保护制度进行联结，也无法在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中直接援引个人信息保护来实

现对行政相对人或第三人隐私保护。 

5. 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中建立个人信息保护机制的建议 

5.1. 以“谦抑性”为导向进行权益抉择 

知情权与隐私权之间的权益抉择困境，是由于《行政处罚法》所代表的社会权益与《个人信息保护

法》《民法典》所代表的私权益发生冲突时，无法选择是公权益在先还是私权益在先而导致的。因此化

解该冲突的解决方式，首先需要明确两种权益抉择的具体场景，其次根据场景来选取优先适用的法律规

范，最后根据所选择适用的法律规范来选取恰当的规则来解释权益位阶应当如何选择。 
首先，两种权益位阶抉择的适用场景是基于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下实现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在此场景

中，有两个重要因素：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和个人信息保护，因此在进行权益位阶抉择时需要参考以上两

个重要因素背后所代表的利益。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维护的是社会公众对政府工作监督的权利，是通过对

行政违法行为的公开实现对社会公众的惩戒、警示及指引作用。个人信息保护所维护的是自然人所拥有

的对其所属信息的所有权、使用权等人格权利，并能够排除他人对其个人信息权益造成伤害采取救济措

施的权益。在上述场景下，两种权益位阶的抉择需要兼顾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和个人信息保护各自所维护

的利益。但是注意的是，个人信息保护的实现是被限缩在行政处罚决定公开范畴内的，而不是在民法领

域当中所探讨的个人信息保护。因此，两种权益抉择的适用场景应当是以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为前提，并

在此前提下探讨对个人信息保护。 
其次，根据前文对适用场景的分析可知，行政处罚决定公开是探讨个人信息保护的前提，那么行政

处罚决定公开的位次是优先于个人信息保护的。所以在法律规范的选择当中，同样要遵循行政处罚决定

公开位次的优先性。那么可以确定，《行政处罚法》的适用应当优先于《个人信息保护法》。《行政处

罚法》中关于两种权益抉择，在前文中已有具体分析，即行政处罚目的虽是维护公共利益，但行政处罚

公开的行使不得损害公民的合法私权益，如果公权力的行使确有必要对公民私权益造成侵害的，应当将

其侵害降低至最小限度。如此，两种权益的抉择具有了较为清晰的规则指引：在保障公民的个人信息及

隐私等权益下，进行行政处罚决定的公开。 
最后，关于权益抉择的具体解释规则。两种权益的抉择虽有了清晰的规则指引，但是还需对规则予

以具体解释，厘清个人信息保护与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各自的需求，在兼顾两种制度利益与作用发挥的情

况下，平衡两种制度在权益位阶的抉择。根据前文分析，个人信息保护是在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场景中探

讨的，所以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位次高于个人信息保护，因此在对两种制度的权益抉择的规则解释时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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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以行政法理念及原则为主。行政法是用于规范行政机关执法行为的法律规范，要求行政行为的做出必

须遵循合理合法原则，强调行政机关在执法过程中的“谦抑性”。行政机关作为权力机关，其自由裁量

的范围大且容易产生滥用权力的情况，所以要对行政机关及其行政行为予以监督和限制。外部的监督和

限制来自公民与社会以及法律的规制，而内部的监督则需要行政机关秉持“谦抑”和“谨慎”的态度予

以自我规制。行政权谦抑性与行政权的正当性是紧密相连的，谦抑的行政权才是正当的，而正当的行政

权必须是谦抑的。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应当注重公民意愿的表达，尊重公民对个人信息保护的需要，弱化

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强权”及“优权”意识。 
综上，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与个人信息保护的权益位阶的抉择，是以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作为个人信息

保护的前提，所以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位次优先于个人信息保护，进而选取适用法律规范位次同样是以《行

政处罚法》为主，《个人信息保护法》为辅。因此，在以《行政处罚法》作为首要参考的法律规范时，

需要遵循行政法理念与原则，需要遵循行政法的“谦抑性”以及合法、合理的原则。如果该行政行为的

行使会造成公民个人信息权益的损害，行政机关则应当重新考虑公权力的行使，在谨记正当行政权的行

使必定是谦抑的理念和态度下实现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下的个人信息保护。所以，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和个

人信息权益位阶的抉择应当以行政权行使的谦抑性为导向，在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中尊重公民个人信息保

护的需要，保障公民个人信息的合法权益，兼顾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与个人信息保护的目的的实现与功能

的发挥。 

5.2. 重释行政处罚决定的公开立法规范 

《行政处罚法》中关于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原则和限制条件的规定存在逻辑不能自洽的情况。因此，

针对上述问题，需要厘清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原则和限制条件的逻辑，才能明确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界

限，方能在实践中实现在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下的个人信息保护。 
首先，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原则的法律规定应当在其后加以但书进行限缩。即将《行政处罚法》第 48

条规定移至第 4 条，作为第 4 条的第 4 款进行说明。即“行政处罚遵循公正公开的原则……，但是仅具

有一定社会影响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依法公开。”其次，排除“公开为原则”的要求。“以公开为原则，

不公开为例外”的原则体现了我国政府在提升其透明度方面的改进，但是，如前文所述，行政处罚决定

拥有区别于其他政府信息的特殊性——直接与行政相对人的隐私及个人信息权益、声誉等密切相关。如

果政府一味追求实现社会对政府工作的知情权和监督权，而忽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并不是妥当之策。

因此，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原则应当将“公开为常态”排除在外，有且仅对社会具有一定影响行政处罚

决定进行完全公开，其余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以对违法行为为公开重点，对于行政相对人的身份信息应当

采取限制公开或不公开的措施。 
再次，对“具有一定社会影响”进行细化解释。“具有一定社会影响”认定的核心要点在于：行政

处罚决定是否涉及公共利益。因此，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以其所依据的法律规范意欲保护的法益类型入手

来分析是否涉及公共利益[7]。如果法益属于超个人法益，即所谓的公共利益；但如果只是个人法益则无

所谓公共利益之说。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社会管理类的行政处罚决定以维护社会秩序与稳定为目的，具

有一定的社会性质，但并不代表社会治安管理类行政处罚决定普遍具有超个人法益，即社会公共利益的

情形。此类行政处罚决定所规制的违法行为罪不至刑法所规定的违法程度，而是多为社会公德所不能容

忍的轻微违法行为。所以该类行政处罚决定不具有较强的社会影响，在对其公开时应妥善处理行政相对

人的个人隐私及信息，尽量对不必要公开的身份信息进行去标识化处理。 
综上，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原则应当予以限缩：以不公开为原则，公开为例外，有且仅在该行政处

罚决定所依据的法律规范保护社会法益，该保护的法益对社会具有重大影响的，才有公开的必要；其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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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以违法行为为公开的重点，对行政相对人的身份信息采取去标识化处理后再予以公开，

保障行政相对人的个人信息及隐私等合法权益。 

5.3. 建立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下的个人信息保护的救济规则 

5.3.1. 建立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中个人信息识别路径 
个人信息的识别过程一般为：某识别主体通过某种识别方式识别到该信息指向的特定自然人[12]。在

明确个人信息识别基本原理后，应当结合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特殊场景下选取适合其进行个人信息识别

的路径。在基于个人信息保护的识别主体、识别对象以及识别方式三方面下构建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中敏

感个人信息的识别机制[13]，以求更好指引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操作，在保障个人权益的基础上实现良法

善治的要求，促进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制度与个人信息保护识别制度之间的有机融合。 
关于识别主体的认定，结合具体情况看：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下的敏感个人信息的识别，主要由行政

机关完成。根据主观学说的观点，适格的识别主体应以个人信息处理者自身的识别能力为判断标准[14]。
另外，《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5 章的规定：个人信息处理者承担对他人个人信息的安全保护义务的前提

为具备能够识别该个人信息的能力。因此，个人信息处理者因具备对个人信息分类管理的意识与能力，

才能实现在此基础上对个人信息根据敏感程度的进一步分类。只有信息主体具有对个人信息识别的能力，

才能在识别能力不足或识别不当的情况下承担其因此产生的责任，即职能责任以及侵权责任。行政机关

在作出行政处罚时要对当事人收集其基本个人信息，在此环节中行政机关需要具备对个人信息识别能力，

且仅在其具有识别能力的前提下，才能对个人信息进行敏感与否的分类；而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中的个人

信息保护的基本要求，就是以实现对所收集到的当事人的基本信息进行以敏感程度为基础的识别。因此，

行政机关是能够进行敏感个人信息识别的适格主体。 
识别对象，指在识别过程中对身份或行为进行识别定位的客体。在个人信息保护法领域中，对于识

别对象的客体主要集中在身份识别与行为识别的讨论。识别对象，指在识别过程中对身份或行为进行识

别定位的客体。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目的在于通过公开违法行为，对社会公众起到警示、教育的作用，在

此背景下，行政处罚决定中个人信息的识别客体不在于行政相对人的行为，而是行政相对人的身份。因

此，以身份作为识别对象的，还要明确的该身份识别中的社会标识符 9与自然标识符 10。上述两种要素的

划分对于个人信息的敏感程度的认定具有重要意义。正如《个人信息保护法》所保护的主体，是处在社

会中的个体，因此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要求该身份信息必须包含社会标识符，如民族信息、社团会员

信息、种族信息等。如果单凭自然人的生物信息等自然标识符对个体进行定位，然而该个体不存在因身

份信息的泄露会导致其处于社会中的权益遭到损害的情形，那么就应当将该种情形纳入《个人信息保护

法》保护的范畴。因此，在行政处罚决定中的个人信息区分路径应当为：是否属于身份信息；该身份信

息的标识符是自然还是社会；具有社会标识符的个人信息如果被泄露或违法使用是否会对信息主体造成

社会层面的侵害。 
识别方式，是指某类信息指向特定自然人的途径。根据《民法典》第 1034 条规定，个人信息的识别

方式有两种，一类为单独识别 11，另一类为不同信息结合识别 12。随着大数据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实

践中所采取的识别方式愈加倾向于间接识别。但间接识别的方式在实践中也产生诸多问题：对于多个单

个个人信息相结合进行识别的情形无法给予明确的识别过程的指引，即是以多个单个个人信息形成的整

体进行识别指向特定自然人，还是以单个多个个人信息分别进行识别后所得出的识别结果，无法进行详

 

 

9社会标识符是指自然人在社会中生活中被赋予的能够进行识别的身份信息，包括姓名、职业、荣誉称号等。 
10自然标识符则是自然人自出生起所依附于人本身的身份信息，包括虹膜、指纹、血型等带有生物属性的信息。 
11单独识别，又称直接识别。是指通过单独的信息就可以定位至该信息主体的识别方式。 
12不同信息结合识别，又称间接识别。是指将不同的信息结合在一起进行定位该信息主体的识别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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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明。原因在于个人信息保护法所保障的利益是信息主体的复合利益，包括人身、财产等；个人信息

保护法中所指向的个人信息正是与上述利益相关联的个人信息。如果单个个人信息进行识别后的结果与

信息主体的利益毫无关联的，或者单个多个个人信息识别后的结果整合无法与信息主体的利益相关联的，

不属于个人信息法所保护的范畴。由此可见，多个单个个人信息进行整合所形成的整体信息再进行识别

可能会减小上述个人信息在识别过程中的限制，并扩大与信息利益相关联的范畴。因此，行政处罚决定

公开过程中对个人信息的识别方式在采取间接识别方式的基础上，可以将个人信息的范畴限定在与信息

主体利益相关联之中，且能防止一定程度上剔除与信息主体利益无关联的其他不重要的个人信息。除此

之外，使用间接识别的标准，无需再对每种类别个人信息的敏感程度进行划分。只要对个人信息进行间

接识别，通过对多个单个个人信息进行体系化的识别，如果识别结果直接关联信息主体的利益的，则应

当将上述信息均作为敏感信息进行隐蔽处理。 
综上，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中对个人信息的识别路径主要为：一确认作出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为个人

信息识别的适格主体；二整理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中所有的个人信息，确认应当识别的对象为能够通过该

信息进行身份认定的身份信息，厘清身份信息当中带有社会标识与自然标识的信息；三运用间接识别的

方式，对上述个人信息进行体系化解释，分析单个多个信息条整合而成的信息面是否在被泄露或经违法

手段后会与行政相对人在社会层面的利益减损相关联。如果相关，则应当将上述信息均列为敏感信息，

并对上述信息进行割裂式隐匿，即保留一类最具有大众化的个人信息，即姓名，其余个人信息进行完全

隐匿。 

5.3.2. 建立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中个人信息申请撤回制度 
个人信息的申请撤回机制，是个人信息保护中的核心权益。个人信息的申请撤回与个人信息的同意

相对应。个人信息的同意是指个人信息处理者在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应当征得该信息主体的同意。

个人信息的撤回，则是与个人信息相对应的权利，基于信息主体的同意，才有对信息撤回的必要。个人

信息的撤回权，是指个人信息主体具有的排除或不再同意原曾授予他人使用个人信息继续处置的权利

[15]。这两种机制，构建了个人信息保护的框架，因此，如果需要在行政处罚决定中探讨个人信息的保护，

则需要在行政处罚中明确行政机关在获取个人信息时征得行政相对人的同意，给予行政相对人对其个人

信息申请撤回救济的权利。 
我国现阶段对涉及个人信息保护设置同意权的法律规范如下：《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13 条规定：个

人信息处理者在取得个人地同意后方可处理个人信息。《网络安全法》第 41 条网络运营者收集、使用个

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公开收集、使用规则，明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

和范围，并经被收集者同意。《农业行政处罚案件信息》第 7 条第 2 款则规定了权利人对于行政案件信

息公开的同意权。《食品药品行政案件信息公开实施细则》第 11 条第 2 款规定：对涉及商业秘密的行政

处罚案件信息应经权利人同意公开。由此可见在我国行政法规中，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同意权并不多见，

更多的是在信息法与数据安全法中被明确规定。对个人信息的使用设立信息主体的同意权意义在于在权

利是信息主体对其个人信息权利的处置自由、是享有个人信息权利的体现。另外，在个人信息的处理上

征得该个人信息权利人的同意是个人信息处理的正当性基础之一，能彰显出权利人对其个人信息的所有

权以及控制权。因此，行政法规中应当可逐步完善该制度，在给予行政处罚中收集行政相对人的基本信

息时应当获得行政相对人同意的前提下，后续才能更好为行政相对人申请个人信息撤回提供法律依据

[16]。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于第 15 条规定关于同意撤回权：基于个人同意处理的个人信息的，个人有

权撤回其同意。对于个人信息保护中设置同意撤回权的保障在于：从事前防御的角度以救济信息主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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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相较于投诉、举报或复议、诉讼等方式来进行权益的救济方式，会耗时耗力且存在保护滞后的情

况。同意撤回权作为一种形成权，能够一般情况下保障信息主体能够自由和快速地行使，从而实现对隐

私权益的救济。另外，大数据时代下，信息主体基于当下情况所作出的同意，难以预测该同意是否会在

未来带来风险，在此背景下，个人信息的处理对于信息主体来说并不是能够及时被感知的，因此通过设

立同意撤回权能够帮助信息主体在获悉个人信息被不当处置之时可快速进行救济。因此，同意撤回权的

意义在于通过法律强制赋予信息主体救济的权利，以保障信息主体在作出处置信息的同意后，在情势发

生变更的情况下通过意思表示来实现个人权益处于不利情境下的自我救济。 
在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中个人信息保护的同意与撤回机制的逻辑应当是：政府机关主动告知其必须履

行公开的义务，并提供明确、便捷的同意授权和撤回程序，自然人在获悉上述告知的前提下作出自愿有

效同意处置个人信息的意思表示，并能在日后情势变更之时可提出同意的撤回。 

5.3.3. 建立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下的个人信息保护司法救济规则 
在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中应当建立个人信息司法救济规则。个人信息撤回申请渠道及健全撤回申请制

度建立后，应当将其与行政复议及行政诉讼制度衔接。在保障行政相对人损害得以及时止损的情况，能

够通过司法程序来弥补受到的损害，并以此推进对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决定公开行为多方位监督。行政

处罚决定公开是不完美的，是具有存在瑕疵的可能性。因此对于错误公开的行政处罚决定，即未对行政

相对人的敏感个人信息采取去标识化处理措施的，或公开了不被法律规范所允许的行政处罚决定，或是

行政处罚决定的内容本身存在错误，或是经申请撤回个人信息但行政机关无作为的，或行政相对人对行

政机关的作为不满意的，应当给予行政相对人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69 条第 1 款规定，个人信息处理者在处理个人信息时侵害信息主体的个人信

息权益并造成损害的，无法证明其无过错的，应当对信息主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另外，《政府信息公

开条例》第 51 条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因行政机关公开政府信息时侵犯其合法权益的，有权依法

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基于此，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应当遵循上述条款的规定，给予行政相对人

在采取申请撤回个人信息后无法弥补因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对其造成的损失的，通过行政复议及行政诉讼

途径进一步保障其合法权益。 
综上，以确权、保障、救济及监督的模式建立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中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方能更加完

善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中的个人信息保护机制。 

参考文献 
[1] 熊樟林. 论作为“权力”的行政处罚决定公开[J]. 政治与法律, 2023(2): 141-159.  

[2] 王锡锌. 行政处罚决定的公开及其限度[J]. 中国司法, 2021(8): 68-71.  

[3] 查云飞. 大数据检查的行政法构造[J].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22, 25(1): 50-63.  

[4] 梁亮. 行政机关公布违法事实行为的法律问题分析[J]. 河北法学, 2013, 31(4): 170-175.  

[5] 叶小琴, 王肃之, 赵忠东. 大数据时代公民个人信息可识别性认定模式的转型[J]. 法治社会, 2021(6): 24-33. 

[6] 孔繁华. 政府信息公开中的个人隐私保护[J]. 行政法学研究, 2020(1): 17-29.  

[7] 熊樟林. 行政处罚决定为何不需要全部公开?——新《行政处罚法》第 48 条的正当性解释[J]. 苏州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 2021(6): 97-104.  

[8] 汤莹. 过程论视角下公开行政处罚决定的法律控制[J]. 法学, 2023(3): 37-50.  

[9] 孔祥稳. 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功能与界限[J]. 中外法学, 2021(6): 1619-1637.  

[10] 章志远, 鲍燕娇. 作为声誉罚的行政违法事实公布[J]. 行政法学研究, 2014(1): 48-53+143-144.  

[11] 黄锫. 行政执法中声誉制裁的法律性质与规范形态[J]. 学术月刊, 2022, 54(5): 95-106.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3.114411


杜梅 
 

 

DOI: 10.12677/ojls.2023.114411 2883 法学 
 

[12] 周昀, 姜程潇. 关键数据处理机构的数据治理结构[J]. 法学杂志, 2021, 42(9): 42-52.  

[13] 徐玖玖. 数据交易法律规制基本原则的构建: 反思与进路[J]. 图书馆论坛, 2021, 41(2): 77-88.  

[14] 刘宗胜, 张毅. 论个人信息中可识别要素的判断标准[J].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1): 100-108. 

[15] 个人数据保护和利用国际规则: 源流与趋势[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16: 229-304.  

[16] 万方. 个人信息处理中的“同意”与“同意撤回” [J]. 中国法学, 2021(1): 167-188.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3.114411

	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中个人信息保护研究
	摘  要
	关键词
	Study on the Protection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in the Disclosure of Administrative Penalty Decisions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问题的提出
	3. 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中个人信息保护的实证分析
	3.1. 监管类行政处罚决定
	3.2. 社会管理类行政处罚决定
	3.3. 小结

	4. 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与个人信息保护的困境
	4.1. 理论上权益保护位阶的抉择困境
	4.2. 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立法规范缺陷
	4.2.1. 公开原则之间的冲突
	4.2.2. 公开的边界模糊性

	4.3. 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功能定位不清晰
	4.4. 两种制度衔接的断层

	5. 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中建立个人信息保护机制的建议
	5.1. 以“谦抑性”为导向进行权益抉择
	5.2. 重释行政处罚决定的公开立法规范
	5.3. 建立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下的个人信息保护的救济规则
	5.3.1. 建立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中个人信息识别路径
	5.3.2. 建立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中个人信息申请撤回制度
	5.3.3. 建立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下的个人信息保护司法救济规则


	参考文献

